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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硬措施防范水安全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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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于工业布局的不尽合理、对水源地保护重视不够，对水源污染的监控不足和对污染责任人

处理偏轻，导致我国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于高发期。因此，防止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发生，

改善和提高我国饮用水水质安全性，堵住饮用水安全漏洞，将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

务。 
  水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、农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。无机离子和有机污染物为水体中

污染物的主要种类。无机离子污染指开矿、冶炼过程排放重金属离子污染，在我国某些地区，如

湘江、北江流域等地区比较严重，长期饮用，会危害健康；有机物污染如农药、杀虫剂、灭菌剂、

除草剂、塑料添加剂等。 
  目前，饮用水处理厂对水源污染在线监控技术和设备存在严重不足，自来水厂 95%以上仍然

采用的是百年前的常规工艺，该工艺对水源中溶解性小分子有机污染物、氨氮、臭味物质去除有

限。加上水厂处理工艺中应急处理设施不完善，因此由于水源突发污染导致的饮用水停水事件时

有发生，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。 
  要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我国饮用水安全状况，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措施，包括加强水污染

防治和水源保护，提高水厂处理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，加强管网改造，同时需要制定针对饮用水

安全的专门法律。 
  一是加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，加强对水源地的水质监控，加大环境污染违法成本，全面提高

饮用水源水质。加强饮用水源的保护，需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

展模式，把水源保护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。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水源污染现状，全面提高

我国饮用水源水质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 
  二是将常规工艺改造成深度处理工艺，增加去除溶解性有机污染、臭味与氨氮的能力。水厂

工艺的改造首先应是强化常规处理，即投加氧化剂、吸附剂不增加构筑物。其次，增设臭氧氧化、

活性炭吸附、生物预处理等深度处理技术。从目前的工程实践看，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可以

显著改善我国饮用水水质，并已在各地得到一定的应用。但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深度处理水量只

占到全国城市供水的 5%至 10%左右，仍需加大力度推动深度处理工程的建设。 
  三是加强应急处理相关的技术和管理政策的研究，以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发生。必须尽快开

发和安装水源水质的在线检测系统，进一步推动水厂应急处理设备和工艺等应急能力建设。同时

在有条件的地方，建设多水源或备有水源，在供水管网布局上实行环网供水格局，以应对突发性

水污染事件的发生。 
  四是尽快制定安全饮用水法和饮用水源水质标准。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饮用水安全的法

律，现有的《水污染防治法》和《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对饮用水安全的针对性不够强，饮用水从

源头到龙头的各个环节和水质标准的制定修改，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来约束。另外，我国尚无专门

的饮用水源水质标准，目前采用的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与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存在不匹

配的问题，水源水质的要求不是十分明确。因此需要尽快制定专门的安全饮用水法和饮用水源水

质标准。 


